附件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检查评分表(占综合评分40%)
受检项目名称：
受检单位：                                                                 项目负责人：
	序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检查情况
	得分
	备注

	1
	配合监督检查及企业情况
(13分)
	不配合监督检查或不如实提供基本材料导致无法开展检查的，直接认定不合格。
	
	
	
	

	
	
	未按要求提供检查资料的，扣2分。
	2
	
	
	

	
	
	检查时企业（横琴或珠海分支机构）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应到场, 缺1人扣1分。
	2
	
	
	

	
	
	[bookmark: _GoBack]本地企业在珠海市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的企业无固定办公场所的，扣3分；非本地企业合同履约期间在珠海市或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无固定办公场所的，扣1分。
	3
	
	
	

	
	
	企业无质量管理制度、财务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的，每项扣1分。
	3
	
	
	

	
	
	未在珠海市工程造价咨询业信用信息管理平台上填报上传企业相关信用信息的，扣3分。
	3
	
	
	

	2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合同
(17分)
	企业没有合同管理台帐的，扣5分。
	5
	
	
	

	
	
	受检项目没有签订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扣4分。
	4
	
	
	

	
	
	咨询合同协议书及专用条款中重点条文如服务内容、服务期限、酬金（收费办法）、质量标准、违约责任、项目负责人及团队人员等未约定的，每项扣1分。
	5
	
	
	

	
	
	咨询合同签章手续不完备的，无日期、无签章、无盖章，每项扣1分。
	3
	
	
	

	3
	注册造价师执业行为
(30分)
	企业未和注册造价师签订劳动合同的，每1人扣2分；未为注册造价师按时缴纳五险或缴纳险种不完整的，每1人扣1分。
	10
	
	
	

	
	
	企业有注册造价师挂靠行为的，扣5分。
	5
	
	
	

	
	
	注册造价师超出注册专业和级别范围执业，每1人扣1分。
	4
	
	
	

	
	
	企业应有计划地安排所有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每1人未按规定参加扣1分。
	3
	
	
	

	
	
	注册造价师存在注册期满未办理延续注册但继续执业的行为，每人次扣2分。
	8
	
	
	

	4
	企业及注册造价师执业质量
(20分)
	企业无业务操作流程制度的，扣2分。
	2
	
	
	

	
	
	咨询报告书中扉页法定代表人未签字或盖章；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业咨询员未签字并盖执业印章的，每情形扣2分；咨询报告编制人、复核人与咨询报告书盖章人员不一致的，每1情形扣2分。
	6
	
	
	

	
	
	咨询成果报告应有项目负责人签字、加盖执业印章、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公章的，缺1项扣2分。
	6
	
	
	

	
	
	未实行三级审核制的，扣3分；三级审核意见不详细的，扣2分；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编制人与审核人为同一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扣3分。（项目负责人与技术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是同一人的，不扣分）
	6
	
	
	

	5
	档案管理
(20分)
	未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的扣3分，档案管理制度未体现咨询业务特点和要求的扣1分；企业档案无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的，扣3分；纸质档案未装订，无目录、页码的、无委托人提供的资料清单、无备考表的每1项扣1分。
	6
	
	
	

	
	
	缺少与最终咨询成果文件相关的计算底稿、会议纪要和函件、工程变更或签证等的，每1项扣2分。
	4
	
	
	

	
	
	受检项目在监管系统或企业项目台帐中有，但无项目档案资料的，每1个扣2分。
	4
	
	
	

	
	
	受检项目在企业项目台帐上有，但珠海市工程造价咨询业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监管系统未登记的，每1个扣1分。
	2
	
	
	

	
	
	未签订书面咨询合同的，直接扣2分。咨询合同签订不规范的，如签订时间、收费标准、完成时间咨询期限、成果质量、违约责任等没有或不明确的，缺1项扣0.2分。
	2
	
	
	

	
	
	三级质量控制流程单上三级复核书记录内容不完整，签名、印章、日期不全，缺1项扣0.5分。
	2
	
	
	

	总得分
	

	专家签名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受检企业负责人签名确认
	
	 检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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